
宁夏回族自治区永宁县人民法院公告

(2025)宁0121执3171号

闫维文：关于申请执行人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永宁县支行与被执
行人闫维文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中，依据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（202
5）宁0121民初1320号民事判决书，因你至今未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
的义务。现申请执行人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永宁县支行向本院提
出申请，请求依法对被执行人闫维文名下位于宁夏回族自治区永宁县望
远镇立业春城三区19-4-801室启动评估、拍卖。现通知你2025年11月28
日前到我院执行局选取评估机构，2025年12月29日前到我院执行局领取
执行通知书、报告财产令及评估报告，领取评估报告后十日内可对其提
出异议，逾期未到，视为放弃权利。随后本院将在具有资质的司法拍卖
平台对上述房屋进行公开拍卖，对于拍卖相关事宜可在具有资质的司法
拍卖平台进行关注，本公告自发出之日起，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。

特此公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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